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與任務

------------------------------------------------------------------------

88年11月2日北市教五字第8827298900號函

95年8月10日北市教特字第09535967600號函修正

100年6月16日北市教特字第10035681700號函修正

102年7月24日北市教特字第10237833300號函修正

103年7月9日北市教特字第10338128300號函修正

104年7月13日北市教特字第10436982900號函修正
110年8月31日北市教特字第1103077737號函修正
111年4月15日北市教特字第1113044560 號函修正

一、依    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44條

（二）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6條

（三）臺北市政府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聯繫及運作辦法

（四）臺北市身心障礙教育白皮書

（五）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白皮書
（六）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
二、目    的
設置臺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之目的，為有效推動特殊教育、整合相關資源，協助各級學校落實特殊教育之執行，辦理各教育階段鑑定安置工作、特教知能研習並提供諮詢、輔導、相關資源及支援服務。
三、組織與任務職掌：召集人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科長兼任，副召集人由中心學校之校長兼任，各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教師兼任，中心設二至三組辦理業務。各中心之組織與任務如附件。
（一）南區特教資源中心：設於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協助推動與支援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各項工作。
（二）西區特教資源中心：設於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協助推動與支援國小階段特殊教育各項工作。
（三）東區特教資源中心：設於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協助推動與支援國中階段特殊教育各項工作。
（四）北區特教資源中心：設於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協助推動與支援高中階段特殊教育各項工作。
（五）聽障教育資源中心：設於臺北市立啟聰學校，協助推動與支援聽障教育各項工作。
（六）視障教育資源中心：設於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協助推動與支援視障教育各項工作。
（七）資優教育資源中心：設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協助推動與支援各教育階段資優教育各項工作。
附件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與任務

	單位名稱
	中心組織
	任務職掌

	臺北市南區
特教資源中心

（主任：1人）
91學年度成立
設於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一段169號
電話：86615183轉706

傳真：22347059

網址：
http：//www.wsses.tp.edu.tw/web/sser/
	輔導

服務組

（3人）
	1.規劃辦理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幼兒鑑定安置相關工作。

2.統籌本市公私立幼兒園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服務申請、派案及服務成效調查。

3.辦理臨時安置特殊幼兒班申請及適切性評估作業。

4.規劃及辦理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心理評量教師分級培訓實施計畫。

5.辦理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幼兒輔具評估、管理借用。

6.特殊教育通報網學前教育階段提報、轉銜管理及諮詢。

7.協助辦理特殊教育幼兒教育補助款申請作業。

8.辦理相關專業人員經費申請、核銷與線上作業系統檢核等相關業務(負責區域：文山、信義、南港)。

9.推動學前教育階段專業社群活動及學前特幼班之班級經營輔導與追蹤。

10.辦理學前教育階段巡迴輔導個案輔導評量工作。

11.提供學前教育階段教師、家長、行政人員等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1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研究

推廣組

（2人）
	1.規劃辦理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各類增能知能研習。

2.規劃辦理全市公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學校行政特殊教育研習(例:融合、親職、法令等)。

3.辦理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教師教學觀摩。

4.管理學前教育階段鑑定心評測驗工具申請與借用。

5.彙整研發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參考資源教材、工作手冊。

6.推廣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多元輔導及課程發展(例:普特合作、適應體育、性別平等等)

7.統計與分析全市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各項量化資料。

8.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叢書、教輔具借用。

9.協助辦理醫療院所早期療育駐點巡迴輔導班（松山早療、關渡醫院早療班）工作事項。

10.協助與醫療機構合作辦理情緒行為障礙國中特殊教育班(向日葵學園、蘭亭書院)工作事項。

11.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與任務（續）

	單位名稱
	中心組織
	任務職掌

	臺北市西區

特教資源中心

（主任：1人）
88學年度成立

設於雙園國小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莒光路315號

電話：23086378轉303、304
傳真：23089624

網址：

http//www.syrc.tp.edu.tw
	輔導

服務組

（3人）
	1.規劃辦理國小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相關工作。

2.辦理適齡身心障礙國民暫緩入學申請及審查工作。

3.協助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延長修業(重讀)申請及審查工作。

4.辦理國小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就輔導與轉銜追蹤工作。

5.規劃及辦理國小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心理評量教師分級培訓實施計畫。

6.辦理醫院床邊病童駐點及巡迴教學輔導。

7.規劃辦理床邊巡迴輔導教師專業知能研習。

8.聘請教授定期督導床邊巡迴輔導與個案研討。

9.彙整醫院床邊巡迴輔導滿意度績效調查結果。

10.辦理國小教育階段特教專業巡迴輔導服務。

11.提供國小教育階段 教師、家長、行政人員等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12.辦理國小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親職教育相關研習。

1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資訊

管理組

（2人）
	1.管理臺北市特殊教育通報系統。

2.協助辦理各級學校特殊教育通報系統評比。

3.辦理各級學校特教組長通報系統資料建立與管理研習。

4.統計分析本市特殊教育資料，定期出版統計年報。

5.建置、管理及維護國小鑑定安置系統網站。

6.建置、管理及維護特殊教育支援服務e 化網路系統。

7.管理及維護西區特教資源中心網站。

8.管理相關專業團隊申請及績效評估線上作業系統。

9.管理特殊教育教輔具及測驗工具登錄查詢系統。

10.提供國小教育階段 教師、家長、行政人員等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11.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研究

推廣組

（3人）
	1.規劃辦理國小教育階段特教教師各類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專業知能研習。

2.規劃辦理國小教育階段特教教師分區專業社群研討。

3.規劃辦理國小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新進教師精進特教知能方案。

4.辦理國小教育階段特教組長研習。

5.推動國小教育階段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6.研發、彙整國小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材，辦理推廣研習。

7.推廣國小教育階段適應體育。

8.辦理相關專業人員經費申請、核銷與線上作業系統檢核等相關業務(負責區域：中正、萬華、大同)。

9.管理、採購國小教育階段鑑定測驗工具提供申請與借用。

10.管理、採購特教宣導影音教材，提供借用。

11.每年調查測驗用紙需求，進行採購與領用服務。

12.提供家長、教師及行政人員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1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與任務（續）

	單位名稱
	中心組織
	任務職掌

	臺北市東區

特教資源中心

（主任：1人）
91學年度成立

設於芳和實中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170號

電話：27320800轉701

傳真：27320503

網址：

http://www.terc.tp.edu.tw
	輔導

服務組

（3人）
	1.規劃辦理國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相關工作。

2.辦理延長修業、普通班級酌減人數及特殊需求審查會議。

3.協助建置並調整臺北市跨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安置系統。

4.規劃及辦理國中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心理評量教師分級培訓實施計畫。

5.規劃辦理國中教育階段特教教師鑑定安置相關知能研習。

6.辦理鑑定專業學習社群(學情障、自閉症、智能障礙)。

7.辦理國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就學輔導及轉銜追蹤工作。

8.辦理國中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調整工作。

9.管理國中教育階段鑑定測驗工具提供申請與借用。

10.管理及維護東區特教資源中心網站。

11.管理、採購特教宣導影音教材，提供借用。

12.辦理相關專業人員經費申請、核銷與線上作業系統檢核等相關業務(負責區域：大安、松山、內湖)

13.提供國中教育階段教師、家長、行政人員等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14.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研究

推廣組

（3人）
	1.辦理各教育階段特教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工作。

2.辦理特教生健康學園(六合學苑、天星學園)。

3.辦理國中教育階段特教專業巡迴輔導服務。

4.辦理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學生情緒行為巡迴輔導相關業務。

5.推動國中教育階段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6.持續推動國中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之檢核。

7.配合本市國民中學學校課程計畫備查作業，持續精進身心障礙課程計畫內涵。

8.持續推動臺北市國民中學適應欠佳學生校園團隊合作模式

9.辦理國中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專業知能研習。

10.推廣國中教育階段適應體育。

11.持續辦理國中教育階段跨校專業學習社群，進行教學、教材研發並辦理成果發表。

12.彙整與研發國中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材，辦理推廣研習。

13.研發與典藏國中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教材資源。

14.辦理國中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親職教育相關研習。

15.提供國中教育階段家長、教師及行政人員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16.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與任務（續）

	單位名稱
	中心組織
	任務職掌

	臺北市北區

特教資源中心

（主任：1人）
90學年度成立

設於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3號

電話：28753425

傳真：28726045

網址：

http：//nsc.tpmr.tp.edu.tw
	輔導

服務組

（3人）
	1.規劃辦理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相關工作。

2.規劃辦理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服務群科特殊教育班安置相關工作。

3.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相關工作(報名、審查、晤談、安置等)。

4.辦理高中教育階段特教專業巡迴輔導服務。

5.提供高中教育、國中教育階段鑑定施測支援協助。

6.規劃辦理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服務群科特殊教育班特教組長實務研討會議等相關業務。

7.辦理與推動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方案審查、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審查、資源服務納入授課節數試辦計畫等相關業務。

8.辦理與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專業技能班開班、訪視相關事宜。

9.辦理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在家教育、高級中等學校身體病弱學生巡迴輔導等相關業務。

10.規劃辦理本市特殊教育助理人員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

11.辦理身心障礙類成人教育班。

12.辦理相關專業人員經費申請、核銷與線上作業系統檢核等相關業務(負責區域：北投、士林、中山)。

13.提供高中教育階段教師、家長、行政人員等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14.辦理高中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家長親職教育相關研習。

15.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研究
推廣組

（2人）
	1.辦理與推動高中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心理評量教師分級培訓實施計畫。

2.推動高中教育階段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3.辦理與推動高中教育階段個別化教育計畫督導與精進。

4.規劃辦理高中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各類專業知能研習、普通班教師特殊教育相關知能研習。

5.規劃辦理高中教育階段教師職業能力評估培訓。

6.推廣高中教育階段適應體育。

7.承辦本市特殊教育易讀版工作小組，推動高級中等教育階易讀版編輯工作。

8.辦理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適應、高中教育階段十二年就學安置報到情形、新生入學管道情形等調查。

9.辦理國民中學畢業未升學學生轉銜追蹤及高中集中式特殊教育班畢業進路2 年追蹤調查。

10.辦理高中教育階段中途離校(含休學)、轉學、放棄特教服務、疑似生鑑定提報追蹤。

11.高中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材與研發。

12.維護、管理臺北市特殊教育社區資源庫。

13.提供高中教育階段 教師、家長、行政人員等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14.臨時交辦事項。

	
	輔具
管理組
（1人）
	1.管理與維護國民教育階段、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移行與擺位輔具評估、借用、維修與管理。

2.辦理國民教育階段、高中教育階段輔具使用等相關知能教育訓練。

3.建置與管理中心輔具管理系統。

4.提供高中教育階段教師、家長、行政人員等輔具諮詢服務。

5.臨時交辦事項。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與任務（續）
	單位名稱
	中心組織
	任務職掌

	臺北市視障

教育資源中心

（主任：1人）

91學年度成立

設於啟明學校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

電話：28740670轉1600

傳真：28740821

網址：
http://trcvi.tmsb.tp.edu.tw
	輔導

服務組

（1人）
	1.規劃辦理各教育階段視覺障礙新生及在校生鑑相關工作。

2.辦理各教育階段視覺障礙學生特教專業巡迴輔導服務。

3.辦理各教育階段功能性視覺評估服務。

4.辦理各教育階段視覺障礙學生輔具評估、管理借用。

5.管理、採購視覺障礙教育相關測驗工具。

6.調查本市視覺障礙教育巡迴輔導滿意度績效。

7.辦理視覺障礙學生就業輔導與轉銜追蹤工作。

8.辦理視覺障礙學生視障用書、身心障礙學生有聲書申請及審查工作。

9.辦理視覺障礙學生補充教材及課外書籍點譯製作申請。

10.辦理定向行動、點字、輔助科技等特殊需求領域相關服務。

11.提供各教育階段教師、家長及行政人員等視覺障礙教育諮詢服務。

1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研究

推廣組.
（1人）
	1.規劃辦理各教育階段特教教師視障教育專業知能研習。

2.規劃辦理功能性視覺評估種子教師培訓。

3.研發視覺障礙教育教材、教具及輔具。

4.出版視覺障礙教材及刊物，並辦理推廣研習。

5.推廣視覺障礙學生適應體育。

6.辦理各教育階段視覺障礙學生親職教育相關研習。

7.辦理全市特教推行委員會研習活動。

8.推動視覺障礙相關特殊教育課程大綱之運作。

9.規劃辦理視覺障礙人士成人教育。

10.規劃辦理視覺障礙學生暑期學習課程。

11.提供各教育階段教師、家長及行政人員等視覺障礙教育諮詢服務。

1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與任務（續）

	單位名稱
	中心組織
	任務職掌

	臺北市聽障

教育資源中心

（主任：1人）

91學年度成立

設於啟聰學校

地址：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320號

電話：25924446轉601、602
傳真：25950801

網址：
http：//rchi.tp.edu.tw
	輔導

服務組

（1人）
	1.規劃辦理各教育階段聽障新生及在校生鑑定及安置等相關工作。

2.辦理各教育階段語障新生及在校生鑑定及安置等相關工作。

3.辦理臺北市立啟聰學校普通型及技術型高中招生及外縣市轉安置相關工作。

4.辦理各教育階段聽障學生特教專業巡迴輔導服務。

5.辦理學年度中心外部專家督導會議。

6.辦理聽障及語障心理評量教師培訓工作。

7.規劃辦理各教育階段特教教師聽障教育專業知能研習。

8.辦理各教育階段聽覺障礙學生親職教育相關研習。

9.辦理聽障教育師資手語增能工作。

10.辦理聽障學前幼兒早療服務方案招生及註冊工作。

11.提供各教育階段教師、家長及行政人員等聽障教育鑑定及安置諮詢服務。

1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研究

推廣組

（1人）
	1.管理本市各教育階段聽障學生調頻系統審查、採購、教育訓練、維修和宣導及借用相關工作。

2.管理本市各教育階段單側聽損學生調頻系統審查、採購、教育訓練、維修和宣導及借用相關工作(專案補助)。

3.辦理各教育階段聽障學生、單側聽損學生調頻系統使用滿意度調查。

4.辦理各教育階段聽覺及語障學生輔具評估、管理借用。

5.管理本市聽障及語障相關測驗工具、書籍及教材教具採購及借用相關工作。

6.辦理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手語教學暨課堂手語翻譯計畫及審查。

7.管理本市透明口罩審查、存放及配發工作(專案配發)。

8.彙辦本市各教育階段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特殊教育課程行政彙辦及推動。

9.管理本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網站。

10.提供各教育階段教師、家長及行政人員等輔具及特殊教育相關專業諮詢服務。

11.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資源

發展組

（1人）
	1.辦理本市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到校服務。

2.辦理本市兼任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心理治療)簽約聘用、派案、紀錄查核及督導工作。

3.辦理本市特殊教育學校相關專業人員派案工作。

4.規劃辦理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在職訓練6小時課程。

5.規劃辦理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職前訓練54 小時課程。

6.辦理《聽障教育》期刊稿件及作品徵集，每年定期出版。

7.辦理本市各教育階段聽能管理工作，含聽力檢查及聽力師入校聲學環境檢測。

8.辦理聽障教育相關教材研發及中心網站資源管理。

9.提供特殊教育相關專業諮詢服務。

10.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與任務（續）

	單位名稱
	中心組織
	任務職掌

	臺北市資賦優異

教育資源中心

（主任：1人）

89學年度成立

設於建國高級中學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56號

電話：23327125轉10～17
傳真：23046696

網址：
http://trcgt.ck.tp.edu.tw/
	資源

服務組

（2人）
	1.蒐集、彙整資優教育相關資源，建立資優教育資源整合系統。

2.宣導、交流及提供資優教育資源使用機會，充分推廣運用本中心各項資源。

3.建立並維護資優教育網站，包括：資優教育理念、資源、訊息及意見交流等。

4.建立資優教育相關資料庫。

5.推廣中心所建立之資優教育資源運用系統。

6.辦理各教育階段安置特殊教育方案資優學生專業巡迴輔導服務。

7.提供教師、家長諮詢服務。

8.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進修

推廣組

（2人）
	1.負責辦理各項資優教育推廣活動及協調聯繫各項事務。

2.辦理資優教育宣導工作。

3.辦理資優教育教學研討會。

4.辦理各教育階段資優教育教師專業成長及研習活動。

5.辦理家長資優教育親職講座及研習活動。

6.辦理資優學生相關活動或競賽。

7.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研究

發展組

（2人）
	1.規劃研訂資優教育課程、教學模式及多元教育方案。

2.研發資優教育教材、教具及鑑定評量工具。

3.推動資優教育研究發展工作。

4.規劃、協助辦理各教育階段、各類別資優學生鑑定、施測評量、安置及通報轉銜等相關事宜（含：提早入學、國小一般智能資優入班及方案、國中學術性向資優入班及方案、高中學術性向資優班、國小、國中及高中藝術才能音樂、美術、舞蹈資優）。

5.管理特殊教育通報網資優學生資料。

6.協助辦理各教育階段、各類別藝術才能班學生招生鑑定。

7.推動各教育階段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資優）、藝術才能班課程綱要。

8.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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